
关于开展 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

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浙江省教

书育人杰出贡献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要求，学校决定开

展 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1.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的

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，能够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

质量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和示范作用。 

2.此次申报的成果奖应具备下列条件：省内首创；在全省

处于领先水平并有一定影响力；经过 2 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

验。申报的成果必须反映教育教学规律，能够针对教育教学中

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，实施效果好，具有创新性

和应用推广价值。 

3.支持鼓励高校聚焦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、

教育强国规划纲要、契合国家战略和产业紧缺急需人才培养模

式改革、推进“四新”建设、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、拔

尖创新人才培养、现代产业学院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的成果申

报。 

4.鼓励教学一线教师积极申报，并优先支持长期从事公共

课、基础课教学工作的教师取得的成果。 



5.对于已获得过历次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项目，在继

续研究与实践中无新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的，不得再次申报。 

6.获得 2022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、2024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

一等奖及以上成果。 

二、推荐名额和申报要求 

1.我校可推荐 16 项成果申报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。

其中本科教学成果 11 项，研究生教学成果 5 项。 

2.为提高申报成果质量，本次教学成果奖采取限额推荐、

差额评选的办法。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从 2022 年和 2024 校级

教学成果奖项特等奖和一等奖中择优推荐。 

3.为加快实施“双一流 196 工程”，支持登峰学科、优势特

色学科建设，为下一轮“双一流”遴选和教育部学科评估培育

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，申报限额内给予林学登峰学科 2 项指

标。 

4.推荐现任校领导（以申报时间为准）作为成果第一完成

人的成果不得超过推荐总数的 30%。 

5.推荐项目中省级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奖项总数不超过总推

荐数的 50%。 

6.每项教学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超过 5 个，主要完成

人一般不超过 10 人。 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 

请各单位在 2025 年 4 月 18 日前，按照下列方式提交材

料： 

1.纸质材料：《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



书》以及 5000 字内的教学成果总结（电子文档正文内容请用宋

体小四号），一式 7 份。必须严格按照《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

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填表说明》（附件 2）如实、全面填写。

《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纸

质材料一式 1 份。 

2.电子材料：《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

书》、教学成果总结、《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

汇 总 表 》 电 子 版 分 别 发 送 至 教 务 处 教 学 建 设 科

jiaoxueke320@163.com 和研究生院 tanghl@zafu.edu.cn。 

本科教学成果奖联系人：徐娟；联系电话： 63730964

（9293964）。 

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联系人：唐慧丽；联系电话：63740839

（9296839）。 

 

附件：1.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

2.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填表说 

明 

3.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教务处    研究生院 

2025 年 4 月 8 日 

 


